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牡丹江医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学术学位研

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办法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

根据《牡丹江医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》

相关规定，结合第一临床医学院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基本情

况，制定评选办法实施细则。 

一、研究生一年级学生评定，按入学志愿、入学初试分

数、录取专业统一由研究生招生工作办公室直接分配。按第

一志愿报考我校且初试成绩高低优先分配，如第一志愿名额

空缺则按学科（专业）初试成绩由高至低在调剂学生中补齐。 

二、研究生二、三年级学生评定，由研究生处和二级学

院共同完成（研究生处占 30%+二级学院占 70%）。按政治素

质、学习成绩、科研成果、实践能力四方面进行考核。 第

一临床医学院结合自身特点设置加减分项目。  

（一）具体各类项目涵盖内容包括： 

1.政治素质：获得荣誉、工作贡献、集体活动、综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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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。 

2.学业成绩：课程成绩、外语水平、专业成绩、专业技

能。 

3.科研成果：发表文章、科研奖励、科研立项、学术交

流。 

4.实践能力：教学实践、竞赛获奖、创新能力、志愿服

务。 

（二）评比具体实施细则量化（见附件 1，附件 2）及

评分计算方法。 

1.研究生处会于每年 9 月份开学初将评选，评选比例及

研究生处评分情况提供给培养单位。各培养单位以研究生处

盖章文件为准，评选后按比例进行汇总，得出学生最后得分。 

2.研究生处评审并量化（附件 1）部分，研究生处的分

值系数计算： 

参评系数=30/当年参评学生最高分 

学生在研究生处得分=合计学生总分*参评系数 

3.第一临床医学院评审并量化（附件 2）部分。二级学

院的分值系数算法： 

参评系数=70/二级学院当年参评学生最高分 

学生所在学院得分=二级学院合计学生总分*参评系数 

4. 研究生总成绩： 

学生最后得分=学生所在学院得分+学生在研究生处得



 

 

分 

5. 此量化标准试运行。 

 

附件 1：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实施细则量化考核表（研究

生处考核部分） 

附件 2：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实施细则量化考核表（第一

临床医学院考核部分） 

 

 

 

牡丹江医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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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实施细则量化考核表（研究生处

考核部分） 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分值 得分 

  

 

 

 

 

 

政治素质 

（20%） 

政治荣誉 

（累加） 

国家级 荣誉类荣誉称号 8  

省级 荣誉称号 6  

市级、校级 

（研究生处） 

市级荣誉称号 4  

校级荣誉称号 2  

工作贡献 

（多职务取

最高，额外再

加 1 分） 

党支部 
党支部书记 5  

党支部组委、宣委 3  

研究生会 

研究生会主席团 5  

研究生会各部部长 4  

研究生会各部副部长 3  

研究生会各部干事 2  

团委 

团总支副书记（年级） 5  

团委组委、宣委、青工

委员 
3  

团委干事、青工干事 2  

班级工作 

班长、团支书 4  

其他班级干部、寝室长 2  

活动情况 

（累加） 

文体活动每次参加活

动按分累计（需提供

照片及佐证材料或有

相关组织部门开具证

明材料） 

获奖前三名 2*次数 

 其余名次及获奖 1*次数 

参与活动 0.5*次数 

其他活动  0.5*次数  

综合表现 

（累加） 

  突出贡献（学校） 提供相关图片证明及

佐证材料（或县区以上

报道） 

5  

其他贡献 
2  

实践活动

（10%） 

集体活动 
青年大学习 未参加扣分 -0.5*次数  

政治理论学习 未参加扣分 -0.5*次数  

寝室评比 

（以寝室为单

位） 

优秀 

评比结果按分累计 

 

1*次数  

良好 0.5*次数  

合格 0*次数  



 

 

 

不合格 -0.5*次数  

课外活动 

志愿服务 
社会实践 

每次参加活动按分累

计 
1*次数  



 

 

 

附件 2：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实施细则量化考核表（第一临床

医学院考核部分） 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

学 

业 

成 

绩 

课程成绩 

第一学年完成修定课程且成绩平均分 90 分以上 20 分  

第一学年完成修定课程且成绩平均分 85-89 分 15 分  

第一学年完成修定课程且成绩平均分 80-84 分 10 分  

第一学年完成修定课程且成绩平均分 75-79 分 5 分  

第一学年完成修定课程且成绩平均分 70-74 分 4 分  

第一学年完成修定课程且成绩平均分 65-69 分 3 分  

第一学年完成修定课程且成绩平均分 60-64 分 2 分  

外语成绩

（下一年

度可累

计） 

本学年度全国外语等级考试六级成绩≥425 分 5 分  

本学年度全国外语等级考试四级成绩≥425 分 2 分  

 

专业成绩 

文献汇报（参

评年度） 

优秀（评价总计 90%以上优秀） 3 分  

良好（评价总计 80%以上良好） 2 分  

合格（评价总计 100%以上合

格） 
1 分  

不合格（每学年 2 次不合格） 
不予 

参评 
 

开题报告/ 

中期考核 

优秀 10 分  

良好 7 分  

合格 3 分  

不合格 
不予 

参评 
 

科
研
成
果 

发表文章 

（累加） 

三大检索 

文章 

IF≥5 第一作者 60 分  

3≤IF<5 第一作者 30 分  

IF<3 第一作者 15 分  

IF≥5 第二、三作者 20 分  



 

 

3≤IF<5 第二、三作者 10 分  

IF<3 第二、三作者 5 分  

其他名次同等评价不区分 IF 1 分  

北大核心 

期刊 

第一作者 6 分  

第二、三作者 1 分  

科技核心期刊 
第一作者 3 分  

第二、三作者 0.5 分  

国家级期刊/省

级期刊 
第一作者 2 分  

注：出版文章的期刊需是正规发行杂志且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备案。

文章总字数少于 1500 字评分减半。文章以见刊和网络出版为依据。所

发表文章第一完成单位必须是牡丹江医学院。 

学术奖励 

（累加） 

省级以上奖（包括省级） 5 分  

厅局级奖 3 分  

校级奖 2 分  

科研项目 

（累加） 

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 5 分  

参与省级科研项目；主持研究生创新基金（重点） 4 分  

参与厅局级科研项目；主持研究生创新基金（一

般） 
3 分  

主持研究生创新基金（培育） 2 分  

注：学生参与参评科研项目，署名要有实质工作。参评项目以批复年

度为标准。 

学术交流 

（累加） 

学术会议论文

报告（主旨发

言） 

国家级，一级学会（3 次上限） 15 分  

一般（2 次上限） 5 分  

学术会议壁报

展示、论文被收

录、论文获奖

（一作） 

国家级（3 次上限） 2 分/次  

一般（2 次上限） 2 分/次  

学术会议参会（2 次上限） 1 分/次  

注：需提供相关证明（车票、会序、照片、主办方提供相关证明的复

印件。参会学生需有导师或学科导师带队。（按最高分项目计算，相同

会议项目不累计。）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实 

 践 

 能 

 力 

学科竞赛

活动 

（累加） 

代表学校参加

国家级学科竞

赛 

获得一等奖有效名次 20分/项  

获得二等奖有效名次 15分/项  

获得三等奖有效名次 10分/项  

获得奖励内有效名次 5 分/项  

代表学校参加

省级学科竞赛 

获得一等奖有效名次 8 分/项  

获得二等奖有效名次 6 分/项  

获得三等奖有效名次 4 分/项  

获得奖励内有效名次 2 分/项  

参加校级学科

竞赛 
获得奖励名次 3 分/项  

发明创新

专利 

（累加） 

国家级 5 分/项  

省级 2 分/项  

需科研处审核证明 

教学实践 

优秀 5 分  

良好 3 分  

合格 2 分  

不合格 
不予 

参评 
 

综合表现

（按年度

计算） 

参加学院活动全年满勤 5 分  

参加学院活动合理请假出勤小于等于 5 次 2 分  

参加学院活动缺席 5 次以上 
不予 

参评 
 

学院贡献（累加，院级公益活动、班级负责人、

院内助岗、优良医德医风等） 
3 分  


